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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契约下农业社会化服务
政府购买风险及其防范
贺文慧｜陈建国｜陈嬝婷

服务政府购买目标顺利实现。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买契约不完全

产生的原因

一是有限理性的存在。既然是契

约，就必须尽量考虑契约的完备性，涉

及购买服务的规格、质量标准、服务购

买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都

要做到尽可能地准确无歧义。但是，有

限理性使得政府很难预测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无法将或然事件都写进服务购

买契约中，更不可能将其具体的解决方

案以契约条款的形式一一嵌入契约之

中。从其经济学本质上来看，政府购买

契约问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不完全契约

问题。政府购买服务多具有公共产品或

是准公共产品性质，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较难测量，很难在购买契约中规定较为

具体的衡量标准 ；且契约期越长，规定

明确的细节就越困难 ；久而久之，交易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由

政府包办，存在一些弊端，亟待通过政

府购买新机制的导入，转变农业社会化

服务供给方式和实现形式，从而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通过购买，政府委托社会组织来完

成原本由其直接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如统防统治、机耕、机播、机收以及

病虫害防治等，社会组织则根据双方达

成的购买协议提供各类农业社会化服

务。这种方式有效地分解了政府承担的

多重职能与角色，使政府转变为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出资者和生产监督者，政府

与社会组织之间通过契约来规定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从理论上来看，在契约完

备的情况下，这种契约责任方式有助于

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效率，改善

公共财政的服务绩效。但现实中存在着

众多不可预知的事项，如市场机制供给

公共服务的私人理性、投机性，政府机

制的垄断性、寻租可能性等等，均使得

购买契约无法涵盖服务提供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所有事件，由此导致服务质量下

降、成本不降反增等风险发生的概率都

大为提高。追根溯源，有必要对引起农

业社会化服务购买契约不完全的成因、

所产生的各类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实行

风险控制与防范，从而促使农业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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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日渐攀升，政府就更不愿意规定服

务承接商应该提供的具体服务。

二是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当农

业社会化服务供应商掌握了政府无法

获知的信息时，二者就处于信息不对称

的结构之中。作为服务购买方，政府部

门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无法在信息

不完全的条件下对服务购买双方的权、

责、利作出具体的规定，从而无法有效

地避免购买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尽管购

买双方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建立在相互信

任的基础之上的，但不可避免服务供应

商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损，可能采取一

些隐藏行为，如隐瞒影响决策判断的某

些重要信息等，从而对政府形成一定的

道德风险。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

下，服务购买双方只能签订不完全的服

务购买契约。实践中，政府部门为了避

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与道

德风险，在购买模式上往往对非竞争性

的购买模式有所偏向。有的地方政府采

取定向委托的方式，选择有经营资质、

有服务手段、有服务规模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明确服务内容，制定服务标准，

确定补贴金额，购买良种供应、机耕、

机播、机收等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政府部门之间虽然是相互独立关系，但

在服务购买选择程序上，政府采取非竞

争性的方式，而不是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将潜在的竞争者排除在外，有限竞

争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还有一些地

方政府直接从县乡农业事业单位购买相

关服务，这些服务承接机构的社会化程

度较低，在资源上部分依靠甚至完全依

靠政府，在组织发展和管理上也受制于

政府。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买契约不完全

产生的风险分析

一是服务质量监管困境。服务购买

质量的高低有赖于能否对服务供应商进

行有力的监督。在契约完备的情况下，

政府可以对服务提供的每个阶段、每个

细节的质量、项目进度、成本费用进行

明确的规定，并能设计严格的监管机

制。但在不完全契约的情况下，上述工

作就构成了政府购买中的监管困境。尤

其是面对一些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相联

系、难以说明质量标准规格的“软”服

务，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指

导等，进行有效监管更为困难。

二是服务成本未降反增。例如，四

川某县水稻、小麦常年发生的主要病虫

种类多达十余种，作为政府购买农机植

保防治病虫害公共服务试点，尝试购买

社会化植保服务。然而稻飞虱、稻瘟病、

小麦条锈病等重大病虫发生、危害、损

失都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将

可能发生的病虫害都写进购买合同之

中，更无法将一些具体的病虫害解决方

案在合同中明确下来，使得服务供应商

在执行合同时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能

否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往往成为契约双

方都无法确定的合同事宜。因此，为了

保证购买服务的顺利进行，政府不得不

在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重新签订契

约。契约的谈判、签订、验证、再谈判贯

穿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买的始终，这

不仅增加了政府契约签订的风险，也带

来契约执行成本的攀升，使得农业社会

化服务政府购买的效果大打折扣。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买风险防控

措施与建议

（一）树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

买风险防范意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政府购买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政府

和服务承接主体还没有树立起风险意

识，更不用说构建有效的风险防范与控

制机制了。因此，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各级政府风险研判水平，努力将风

险降到最低，是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市

场化、规范化程度。目前，我国各地农

业社会化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尚无统一

的法律法规，部分试点地区也只是制定

了本地区初步的实施意见和购买目录，

未向相关领域专家、农业生产者征求意

见或举行听证，各地农业社会化服务政

府购买行为不规范和随意性问题较为

突出，甚至部分政府的购买决策未从法

律、公共管理等方面进行科学谨慎的分

析，从而造成政府购买可行性风险与效

益风险并存。因此，迫切需要深入研究，

出台规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买

目录、实施方案，从而使农业社会化服

务政府购买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三）构建政府购买沟通与信息共

享机制。从目前我国各地农业社会化服

务政府购买实践来看，服务购买双方签

订契约的不完备多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

而造成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服务购

买信息的有效性、及时性与共享性。一

般来说，信息共享程度越高，信息不对

称现象发生的可能性越小，风险发生的

程度、概率越低。构建服务购买信息共

享机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契约双

方的机会主义、权力寻租行为，增加双

方违法行为的成本，削弱其不良动机，

从而降低由此产生的风险。积极搭建农

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买信息平台，促使

服务购买信息更规范，提高信息的质量

和使用率，为契约双方提供交流载体，

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

（四）强化政府在购买农业社会化

服务中的监管责任。政府购买农业社会

化服务试点涉及的工作层面和服务环

节较多，不可避免地会在组织实施服务

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数量等方面的纠

纷，应尽快出台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实施

作业服务项目过程中相关监管部门的规

范文件（如招投标、仲裁等）。同时，加

强对县以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监管机构的

建设力度，力争覆盖到每个乡镇。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韩璐

问题探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不完全契约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府购买风险及其防范



